國立國父紀念館處理人民陳情案件實施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4年7月27日第9412次館務會報核定實施

民國99年9月8日提升服務品質推動小組第9905次會議修訂

一、目的：

本館為加強為民服務，有效處理人民陳情案件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2、 依據：

「行政程序法」暨「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。

3、 作業規定：

(一)本館各單位處理人民陳情案件，應本合法、適情、審慎原則儘速辦結，並將處理情形答復陳情人。

(二)人民陳情案件得以書面或言詞向各單位或服務台為之；其以言詞為之者，受理人應即簡明製作紀錄，不得拒絕；民眾以報刊啟事、電話或其他方式陳述者，各單位本於職權所在，須視同陳情案件，予以適當處理；秘書室亦得以剪報、電話紀錄等方式送請有關主管單位處理之。

(三)行政違失之舉發、行政興革之建議、行政權益之維護等3類人民陳情案件，不論書面或言詞紀錄，均應即送總務組文書部門登錄列入公文時效列管。其因故未能於6天內辦結者，應依公文展期規定陳各主管核定；因特殊原因未能一個月內完成者，應將展期原因簽陳首長核定，並將延期之理由先行函告陳情人。

(四)以電子郵件及網路討論區方式陳情，其屬於一般詢問、尋求協助，或對本館業務表示感謝者，承辦人應於6日內將答復內容陳館長同意後上網回復；其屬於行政違失之舉發、行政興革之建議、行政權益之維護者，比照第(三)款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
 (五) 回復人民陳情案件之文字措辭及語氣應委婉、得體，不得有任何情緒性用語，以免影響館譽。

 (六)人民陳情案件如涉及國家賠償法、民法或訴願法等法規時，應將處理情形函告陳情人。

 (七)人民陳情案件如非本館之職權時，應函送主管機關並副知陳情人。

 (八)人民陳情案件如有保密必要者，受理單位應依公文保密有關規定處理。

 (九)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經首長核定者，則不予處理：

    1.陳情案件無具體內容者。

2.陳情案件未具真實姓名、地址者。惟如內容具體且有積極性之建議者，仍

         應酌情採擇。

      3.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，並已明確答覆後，而仍一再陳情者。

4.非本館職權內事項，或陳情人曾向有關主管機關陳情者。

  (十)為提升為民服務品質，由秘書室專人每日上網查看電子郵件內容，並將人民陳情意見分派予各業務承辦單位回復。若承辦單位未於3日內回復，應予催辦。
(十一)所有人民陳情案件，秘書室應專案建檔列管，並應於每半年分析、統計，以考核各單位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之績效。

(十二)如違反本要點相關規定致影響館譽或造成不良後果者，研考單位應簽報予以適當之處分。

四、本要點經「提升服務品質推動小組會議」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